
信息披露

2021/4/9

星期五

B078

Disclosure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

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1,352,461,3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协鑫能科 股票代码 00201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强 陈银凤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 （协

鑫能源中心）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 （协

鑫能源中心）

电话 0512-68536762 0512-68536762

电子信箱 ir-gclet@gclie.com ir-gclet@gcli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清洁能源发电、热电联产及综合能源服务。公司专注于清洁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和运营管理，以及相关

领域的综合能源服务，现已成为中国领先的非公有制清洁能源发电及热电联产运营商和服务商之一，目前主要包括燃机热电联产、风力发

电、垃圾发电、生物质发电、燃煤热电联产等。协鑫能科在为电网公司、工业园区和城市提供电、热、冷等能源产品的同时稳步涉足综合能源

服务领域，为企业客户提供能源解决方案及其他综合能源服务。

公司业务范围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及热电联产均为国家鼓励的优先发电业态，公司综合考虑电力市场化改革等行业政策、不同地区

及经济环境差异，结合多年的行业开发、运营经验，在优质地区积极拓展相关业务，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以来，公司聚焦绿色能源运营和综合能源服务，业绩取得快速突破。 公司根据国家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需求

变化，将在稳健发展清洁能源及热电联产业务的同时，继续从能源生产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型，重点聚焦绿色出行生态，打造领先的移动能

源服务商。

具体来说，公司将大力开发平价风电，加大可再生能源比例，适度开发燃机热电联产及垃圾发电项目，并通过优化资产结构，提高盈利

能力。 移动能源业务即为电动汽车提供换电服务，要整合汽车生产、电池制造、出行平台等行业以及政府资源，打造四大应用场景，分别是

网约车、出租车、重卡、私家车，重点布局五大区域，分别是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成渝与北方的重点城市，致力于打造便捷、经济、绿色出

行生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1,305,931,

718.73

10,898,257,

594.05

10,898,835,

155.37

3.74%

471,813,

617.21

8,163,456,

27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01,761,

773.77

553,604,

729.40

553,703,

505.72

44.80%

5,378,

710.42

331,836,

24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1,045,

175.93

303,128,

360.90

303,227,

137.22

124.60%

5,893,

801.38

5,893,

801.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83,401,

802.36

1,631,026,

366.64

1,630,877,

507.23

40.01%

-55,302,

320.48

996,947,

376.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28 0.4093 0.4093 44.83% 0.013 0.26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28 0.4093 0.4093 44.83% 0.013 0.26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0% 12.99% 12.99% 2.11% 1.36% 10.76%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8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8,202,595,

397.14

24,080,883,

863.09

24,081,995,

181.82

17.11%

643,990,

742.47

20,345,376,

10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727,844,

983.96

4,831,609,

792.57

4,832,067,

128.89

18.54%

534,146,

391.57

3,665,516,

190.1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16,805,983.27 2,810,089,552.03 2,836,658,264.51 3,142,377,91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876,563.15 263,533,898.78 279,304,445.96 169,046,86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560,804.59 255,452,889.93 240,976,313.65 143,055,167.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8,789,501.53 840,320,727.61 679,951,677.88 214,339,895.3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2,38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1,72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其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7.93%

783,413,

333

783,413,333 质押

775,472,

176

协鑫创展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37%

86,204,

109

0

成都川商贰号

股权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5%

56,114,

718

56,114,718 质押 86,204,109

江苏一带一路

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5%

56,114,

718

56,114,718

苏州工业园区

秉颐清洁能源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5%

56,114,

718

56,114,718

陈乙超

境内自然

人

1.47%

19,901,

983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3%

9,810,

312

0

朱黄飞

境内自然

人

0.57%

7,650,

321

0

赵方平

境内自然

人

0.24%

3,310,

053

0

高志平

境内自然

人

0.22%

3,000,

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海其辰及协鑫创展实际控制人均为朱共山先生，秉颐清洁能源实际控制人为朱共山先生

一致行动人朱钰峰先生，协鑫创展、秉颐清洁能源为上海其辰一致行动人。 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朱黄飞，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71股，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7,650,050股，实际合计持有7,650,321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协鑫智慧能

源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

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

行绿色公司

债券 （第一

期）

17鑫能G1 112624 2017年12月07日 2020年12月07日 16,500 6.5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

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情况：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6月30日出具的《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20）》（[2020]跟踪2300号），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70.32% 68.09% 2.23%

EBITDA全部债务比 18.74% 17.88% 0.86%

利息保障倍数 2.51 2.7 -7.0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绿色能源运营和综合能源服务，以清洁能源为核心，布局储能、电港业务，构建“源-网-售-用-云” 体系，成为领

先的能源生态服务商。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2,820,259.54万元，较上年末增长17.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72,784.50万

元，较上年末增长18.54%。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0,593.1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4%；利润总额149,984.68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22.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176.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4.80� %。

2020年，虽然疫情对公司产能带来一定影响，但公司投建的相关天然气和风力发电项目陆续并网转入运营，装机规模及发电量、供汽

量均同比上升； 同时由于2020年煤炭和天然气平均价格同比下降的利好以及内部经营管理方面的提升， 公司本年度取得较好的业绩增

长。

1、绿色能源运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并网总装机容量为3680.04MW，其中：燃机热电联产2647.14MW，风电524.4MW，生物质发电60.5MW，

垃圾发电116MW，燃煤热电联产332MW。 报告期内新投产装机容量519.4MW，其中：燃机热电联产150MW，风电319.4MW，垃圾发电

50MW。 报告期内，核准项目装机容量及在建项目装机容量均超500MW。

报告期内，完成结算电量156.4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1.7%；完成结算汽量1541.9万吨，同比增加1.5%；完成垃圾处置量135.8万吨，同比

增加2.1%。

随着风电技术的快速进步，风电发电成本逐渐降低，公司将重点建设平价上网风电项目、风电大基地项目、风储一体化项目，持续推进

垃圾发电及静脉产业园项目，以及具有竞争力的燃机热电联产和发电项目。

2、综合能源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2020年市场化交易电量15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5%；配电项目累计投产容量978MW，同比增长58%；公司拥有国家

“需求侧管理服务机构” 一级资质，2020年用户侧管理容量超过1300万kVA， 同比增长8.3%； 参加江苏省需求侧响应， 响应负荷超

500MW，同比增长36.6%。 公司成功与苏州奥体中心签订合同，开展能源运维服务业务；11月29日，新疆变电站二期项目顺利送电投产；6

月30日，徐州增量配网项目送电成功；5月20日，安徽金寨增量配电网变电站项目取得核准，核准容量150兆伏安。

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以来，公司聚焦绿色能源运营和综合能源服务，业绩取得快速突破。 公司根据国家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需求

变化，将在稳健发展清洁能源及热电联产业务的同时，继续从能源生产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型，重点聚焦绿色出行生态，打造领先的移动能

源服务商。

具体来说，公司将大力开发平价风电，加大可再生能源比例，适度开发燃机热电联产及垃圾发电项目，并通过优化资产结构，提高盈利

能力。 移动能源业务即为电动汽车提供换电服务，要整合汽车生产、电池制造、出行平台等行业以及政府资源，打造四大应用场景，分别是

网约车、出租车、重卡、私家车，重点布局五大区域，分别是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成渝与北方的重点城市，致力于打造便捷、经济、绿色出

行生态。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电力销售

7,871,816,

355.34

1,875,007,

588.35

23.82% 7.80% 31.31% 4.26%

蒸汽销售

2,928,538,

483.42

549,830,

491.56

18.77% 0.94% 13.59% 2.0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通过

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

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小计

预收款项 88,255,089.67

-88,255,

089.67

-88,255,

089.67

合同负债 80,962,858.77 80,962,858.77 80,962,858.77

其他流动负债 7,292,230.90 7,292,230.90 7,292,230.90

负债合计 88,255,089.67 88,255,089.67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因此所披露的小计和合计无法根据上表中呈列的数字重新

计算得出。

本次新准则的执行，除于2020年1月1日，本公司的预收款项被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外，不影响可比期间的相关财务指

标。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预收款项 979,016,505.75 -979,016,505.75

合同负债 871,055,546.28 871,055,546.28

其他流动负债 208,055,860.03 100,094,900.56 107,960,959.47

负债合计 1,079,111,406.31 1,079,111,406.31

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合并方名称

企业合并中

取得的权益

比例(%)

合并日

合并当期期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收入

合并当期期初

至合并日被合

并方的净利润

比较期间被

合并方的收

入

比较期间被合并

方的净利润

协鑫电港能源

科技(东台)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

司

100.00

2020年1月19

日

577,561.32 109,751.47

（1）交易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依据及合并日确定依据说明

本公司于2020年1月19日向协鑫智慧交通科技发展(苏州)有限公司取得协鑫电港能源科技(东台)有限公司100%股权。

2018年2月，朱共山先生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相关公告《关于股东权益变动完成股份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和协鑫智慧交通科技发展(苏州)有限公司自2018年2月起同受朱共山先生控制且该控制非暂时性，因此本公司按

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及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即视同协鑫智慧交通科技发展(苏州)有限公司自2019年1月起

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并对本年合并财务报表的年初数以及比较报表进行了相应调整。

（二）处置子公司

1.�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并丧失控制权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

股权处置比例

（%）

股权处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内蒙古商都协鑫新能源有限公

司

2,000,000.00 100.00 出售 2020年12月31日

翁牛特旗协鑫风电有限公司 2,086,000.00 100.00 出售 2020年12月31日

汾西县协鑫智慧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

4,000,000.00 100.00 出售 2020年6月30日

乌拉特中旗协鑫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0.00 出售 2020年12月31日

汝城鑫瑞半云仙风电有限公司 11,955,001.00 80.00 出售 2020年7月2日

南通智鑫海上风电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85.00

其他股东增资导

致丧失控制权

2020年7月31日

南通协鑫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90.00

其他股东增资导

致丧失控制权

2020年7月31日

桐梓县鑫能能源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5,000,000.00 100.00 出售 2020年11月30日

（三）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以下为本期新设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名称 设立时间

1 西安协能鑫创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

2 上海岁风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020年9月

3 香港鑫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2月

4 CHIANG�MAI�BLUE�SKY�CLEAN�ENERGY�CO.,�LTD. 2020年5月

5 协鑫泛能能源科技（如东）有限公司 2020年6月

6 兰溪泛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6月

7 上蔡县协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020年3月

8 灵璧巽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9月

9 灵璧玖灵智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020年9月

10 协鑫智慧能源（如东）有限公司 2020年4月

11 中山德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

12

GCL�PALATIAL�WIND�POWER� (NINH�THUAN) �COMPANY�

LIMITED

2020年11月

13 湖南鑫科能源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

1.�报告期清算（注销）子公司及其相关情况

序号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清算（注销）

完成时间直接（%） 间接（%）

1

江阴市协鑫机电工程

有限公司

江苏江阴 江苏江阴 工程服务 100.00 2020年1月

2

江阴市协鑫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江苏江阴 江苏江阴 投资管理 100.00 2020年3月

3

江苏协鑫输配售电有

限公司

江苏太仓 江苏太仓 能源服务 90.00 2020年10月

4

湖南协鑫配售电有限

公司

湖南长沙 湖南长沙 能源服务 90.00 2020年3月

5

南宁协鑫分布式能源

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 广西南宁 分布式能源 90.00 2020年9月

6

如东协鑫蓝天分布式

能源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 江苏南通 分布式能源 90.00 2020年9月

7

苏州鑫语分布式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 江苏苏州 分布式能源 63.00 2020年8月

8

金寨协鑫智慧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

安徽金寨 安徽金寨 风力发电 90.00 2020年5月

9

新沂市鑫梦园农业旅

游有限公司

江苏新沂 江苏新沂 农业 90.00 2020年5月

10

云南协鑫售电有限公

司

云南昆明 云南昆明 能源服务 90.00 2020年7月

11

贵州协鑫售电有限公

司

贵州 贵州 能源服务 90.00 2020年3月

12

太仓协鑫售电有限公

司

江苏太仓 江苏太仓 能源服务 84.60 2020年1月

13

漳州协鑫蓝天燃机热

电有限公司

福建漳州 福建漳州 燃机热电 82.80 2020年11月

14

湖南长协新能源有限

公司

湖南长沙 湖南长沙 投资管理 90.00 2020年9月

注：“持股比例” 按照本公司最终在该等子公司的净资产中所享有的权益比例填列。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钰峰

2021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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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3月28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2021年4月7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全体董事均

亲自出席了本次董事会。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朱钰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1,761,773.77元，母公司实现净利

润1,834,015,423.05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1,165,566,745.39元，减去2020年度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66,844,867.77元，合并报表可

供分配利润525,007,241.63元，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601,603,809.89元。 根据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原则，2020年度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25,007,241.63元。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1,352,461,3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202,869,196.80元。 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分配总额保持固定不变，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实际分派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核算的结果为准。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号）、《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2019-2021年）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等文件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公司所处发展阶段，以及公司未来发展资金需求与股东投资回报

等综合因素，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董事会认

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公司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7、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相关事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

及长远业务发展。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公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同意公司（含控股

子公司）拟在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207.64亿元人民币。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授权

期限为自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

同及文件，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许的范围内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

计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审计费用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年度审计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决定，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

意见》。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公司2021年度计划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购买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流动性好、 低风险的理

财产品，有效期内可在此额度内滚动使用。 同时，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实施上述投资理财事宜，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1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等制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对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修订了《独立董事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并替代之前已经制定的相关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修订后的相关制度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议案》；

公司对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修订了《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大股东、董监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并替代之前已

经制定的相关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修订后的相关制度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决定于2021年4月29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和监事会提交的相关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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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4月29日（周四）14:00起

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3日（周五）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定于2021年4月29日（周四）召开公司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和监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9日（周四）14:00起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4月29日；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9:15至2021年4月29日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3日（周五）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2）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1、审议《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审议《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7、审议《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审议《关于2021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

9、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等制度的议案》；

10、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有关说明：

1、公司独立董事将在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2、议案2已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0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他议案已经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和其他相关公告。

3、议案6和议案10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

项。

4、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进行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00 《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7.00 《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2021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 √

9.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等制度的议案》 √

10.0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1年4月28日（周三）9:30-11:30，13:00-15:00；

2、登记方式：

为了保证股东大会按时召开，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需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或信函方式提前进行会议

登记。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填写附件3）；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填写附件2）；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

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填写附件2）；

（3）采取电子邮件、信函方式登记的，须在2021年4月28日（周三）15:00前送达至公司（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不接受电话登

记。

（4）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等的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相关股票的

投票权应由登记在册的名义持有人证券公司征求投资者意见后行使。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者本人如需参加股东大会，应作为受托人

由名义持有人证券公司委托参加。

电子邮箱：ir-gclet@gclie.com

信函：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信函请寄至直接送达登记地址，并请注明

“股东大会” 字样。

3、登记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协鑫能源中心）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协鑫能源中心）协鑫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邮编：215000）。

联系人：陈银凤

联系电话：0512-68536762

电子邮箱：ir-gclet@gclie.com

5、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6、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交通费、食宿费等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

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015” ，投票简称为“协鑫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

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

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4月29日（周四）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

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

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

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

件2：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于2021年4月29日（周四）召开的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00 《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7.00 《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2021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 √

9.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等制度的议案》 √

10.0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发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均有效。

附件3：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会股东登记表

截止2021年4月23日（周五）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本公司（或本人）持有协鑫能科（股票代码：002015）股票，现登记参加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股东姓名或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有效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股）

联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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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3月28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

议于2021年4月7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全体监事均亲

自出席了本次监事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闫浩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与会监事同意董事会提议的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1,352,461,3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202,869,196.8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至下一年度。

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分配总额保持固定不变，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实际分派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核算的结果为准。

本次利润分配与公司发展成长相匹配，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

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37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

【2013】43号）、《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2019-2021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等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持续稳定发

展。 同意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公告》。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1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

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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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现将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公司业务顺利开展，2021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在下属公司申请银

行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207.64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如

果下属公司在申请银行授信中引入第三方机构为其提供担保，则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可为第三方机构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公司（含控股

子公司） 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201.24亿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98.70亿

元，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102.54亿元。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具

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许的范围内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决策权限，

尚需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预计担保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度发展战略和融资规划，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在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限内向以下列示下属公司提供合计207.64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

1、 预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或项目提供担保额度

序号 被担保人 公司持股比例

预计担保总额（万元人民

币）

1 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90.00% 150,000.00

2 湖州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21.41% 15,000.00

3 嘉兴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85.50% 15,000.00

4 兰溪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90.00% 30,000.00

5 桐乡濮院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90.00% 25,000.00

6 宝应协鑫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90.00% 10,000.00

7 宝应协鑫沼气发电有限公司 90.00% 1,000.00

8 连云港协鑫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90.00% 5,000.00

9 连云港鑫能污泥发电有限公司 90.00% 7,000.00

10 海门鑫源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45.90% 5,000.00

11 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90.00% 150,000.00

12 扬州港口污泥发电有限公司 45.90% 20,000.00

13 东台苏中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90.00% 5,000.00

14 丰县鑫源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45.90% 15,000.00

15 丰县鑫成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36.72% 5,000.00

16 徐州协鑫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90.00% 20,000.00

17 徐州鑫盛润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49.50% 110,500.00

18 永城协鑫再生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90.00% 30,000.00

19 太仓协鑫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 45.90% 100,000.00

20 阜宁协鑫再生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86.49% 25,000.00

21 高州协鑫燃气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 39.74% 35,000.00

22 广西协鑫中马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 71.64% 63,000.00

23 广州蓝天协鑫蓝天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82.80% 20,000.00

24 国电中山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73.94% 180,000.00

25 昆山协鑫蓝天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 65.25% 75,000.00

26 南京协鑫燃机热电有限公司 88.37% 80,000.00

27 苏州工业园区北部燃机热电有限公司 17.09% 10,000.00

28 苏州工业园区蓝天燃机热电有限公司 23.41% 10,000.00

29 无锡蓝天燃机热电有限公司 58.50% 20,000.00

30 阜宁协鑫郭墅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90.00% 25,000.00

31 来安县协鑫智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90.00% 28,000.00

32 凤台协鑫智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90.00% 30,000.00

33 雷山县天雷风电有限公司 90.00% 52,000.00

34 辽宁聚鑫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81.00% 26,000.00

35 内蒙古富强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76.50% 31,000.00

36 泗洪协鑫智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90.00% 43,500.00

37 睢宁官山众鑫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90.00% 91,000.00

38 锡林郭勒国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90.00% 14,000.00

39 新沂市合沟众鑫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90.00% 45,000.00

40 兴化市昌荣协鑫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90.00% 31,000.00

41 榆林亿鸿新能源有限公司 45.90% 69,300.00

42 常隆有限公司 90.00% 15,000.00

43 新疆协鑫智慧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90.00% 9,100.00

44 襄阳协鑫燃气热电有限公司 90.00% 20,000.00

45 东莞协鑫鸿发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 49.50% 70,000.00

46 佛冈协鑫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 54.45% 70,000.00

47 肇庆华海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57.96% 70,000.00

48 湖南鑫科能源有限公司 100.00% 36,000.00

合计 2,012,400.00

2、预计对合营或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

序号 被担保人

公司持股

比例

预计担保总额

（万元人民币）

1 南京宁高协鑫燃机热电有限公司 43.92% 50,000.00

2 上海嘉定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18.00% 14,000.00

合计 64,00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3、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

4、法定代表人：费智

5、注册资本： 360,000万元

6、经营范围：清洁能源投资（含天然气发电、分布式能源、垃圾焚烧发电、风力发电、配电网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维护）；能源

信息智能化服务；能源技术的科技研发和咨询服务；能源高效阶梯综合利用；能源大数据服务；电力设备、辅材、备品配件，及相关系统成套

设备的销售、咨询、运行维护服务；销售：煤炭。 燃气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041,233.92 1,111,940.43

总负债 581,090.72 653,772.02

净资产 460,143.20 458,168.41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9,353.52 16,453.68

营业利润 1,975.58 54,493.25

净利润 1,975.70 54,504.70

（二）湖州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湖州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工业园区内

4、法定代表人：杨龙

5、注册资本：8,607.5281万元

6、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电力、热力及相关的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9,306.34 31,654.21

总负债 22,730.12 16,494.02

净资产 16,576.22 15,160.18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23,780.87 23,756.95

营业利润 7,351.92 5,838.67

净利润 5,476.33 4,511.44

（三）嘉兴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嘉兴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嘉兴市秀洲工业区

4、法定代表人：刘斐

5、注册资本： 9,840万元

6、经营范围：生产电力：生产销售热力、热电厂副产品；提供产品技术服务（国家不允许经营的除外）。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8,217.51 56,170.56

总负债 32,824.78 33,313.67

净资产 16,162.73 22,856.68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31,806.18 32,824.33

营业利润 7,040.08 6,767.60

净利润 5,272.34 5,230.71

（四）兰溪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兰溪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浙江省兰溪市登胜路9号

4、法定代表人：刘斐

5、注册资本： 8,400万元

6、经营范围：火力发电、蒸汽生产销售及附属产品（灰、渣）的销售。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1,576.20 58,401.05

总负债 46,179.73 31,662.15

净资产 15,396.47 26,738.90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44,074.57 44,438.28

营业利润 11,107.72 11,861.79

净利润 8,295.95 8,079.62

（五）桐乡濮院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桐乡濮院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公司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濮院镇新妙智村

4、法定代表人：杨龙

5、注册资本：1,660万美元

6、经营范围：热电联产电站的建设、经营。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8,881.48 50,612.01

总负债 24,707.15 20,652.57

净资产 34,174.33 29,959.43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28,435.50 31,545.13

营业利润 5,611.59 7,371.30

净利润 4,214.89 5,518.15

（六）宝应协鑫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宝应协鑫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宝应县安宜工业集中区

4、法定代表人：杨龙

5、注册资本： 13,546.18万元

6、经营范围：生产电力、热力及附属产品，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售电业务；合同能源管理；能源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7,703.07 26,756.14

总负债 13,102.06 12,093.48

净资产 14,601.01 14,662.66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14,468.20 14,976.89

营业利润 672.24 808.19

净利润 670.90 813.94

（七）宝应协鑫沼气发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宝应协鑫沼气发电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宝应县运东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内

4、法定代表人：洪民

5、注册资本： 100万元

6、经营范围：沼气发电及余热综合利用；分布式能源项目开发、管理；分布式能源系统工程设计、安装和施工；分布式能源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4.60 86.86

总负债 527.75 520.19

净资产 -463.14 -433.33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19.09 -0.42

营业利润 -29.82 -557.36

净利润 -29.82 -535.36

（八）连云港协鑫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连云港协鑫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连云港市赣榆经济开发区

4、法定代表人：杨龙

5、注册资本： 10,550万元

6、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生产电力；热力、除盐水以及其他附属产品、热电关联产品生产、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能源项目投资、能源技

术服务、售电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3,164.52 24,849.95

总负债 10,992.08 11,194.07

净资产 12,172.44 13,655.88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13,352.15 15,504.09

营业利润 -395.84 1,207.51

净利润 -392.35 1,212.31

（九）连云港鑫能污泥发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连云港鑫能污泥发电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3、注册地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4号

4、法定代表人：杨龙

5、注册资本： 955万美元

6、经营范围：售电业务（按许可证范围经营）、合同能源管理、能源技术服务；生产电力；生产热力、除盐水及其它关联产品，提供相关

的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9,639.97 18,024.29

总负债 13,630.61 12,262.93

净资产 6,009.36 5,761.36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9,948.15 9,178.99

营业利润 210.50 58.70

净利润 248 -134.02

（十）海门鑫源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海门鑫源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江苏省海门市经济开发区

4、法定代表人：刘斐

5、注册资本： 6615.51万元

6、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热电及其附属产品；售电业务；合同能源管理；能源技术服务；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6,487.30 16,344.76

总负债 12,161.08 12,257.54

净资产 4,326.22 4,087.22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10,375.97 6,948.18

营业利润 236.74 -1,289.37

净利润 238.99 -1,214.39

（十一）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友谊西路

4、法定代表人：杨龙

5、注册资本： 12196万元

6、经营范围：电力、蒸汽及附属产品生产、销售；售电业务；煤炭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能源技术服务；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7,308.00 50,319.03

总负债 19,496.69 28,468.30

净资产 17,811.31 21,850.73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30,422.13 28,078.30

营业利润 8,349.62 7,720.43

净利润 6,228.97 5,744.54

（十二）扬州港口污泥发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扬州港口污泥发电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扬州经济开发区港口工业园

4、法定代表人：刘斐

5、注册资本： 11,620万元

6、经营范围：生产电力、热力及附属产品；售电业务；合同能源管理；能源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2,122.57 42,057.43

总负债 25,058.13 26,235.55

净资产 17,064.44 15,821.88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28,521.20 28,856.37

营业利润 5,037.95 3,752.40

净利润 3,773.20 2,811.82

（十三）东台苏中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东台苏中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东台市谢家湾

4、法定代表人：杨龙

5、注册资本： 6,635.35万元

6、经营范围：热电联产并销售本公司自产电力、蒸汽、热水、冷冻水、煤粉灰，煤炭批发，电力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能源科技服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9,740.06 21,737.53

总负债 9,158.94 10,455.46

净资产 10,581.12 11,282.07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13,338.20 10,993.89

营业利润 3,554.44 2,041.25

净利润 2,665.02 1,495.12

（十四）丰县鑫源生物质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丰县鑫源生物质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徐州市丰县盐电路

4、法定代表人：刘斐

5、注册资本： 10000万元整

6、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力、热力以及附属产品，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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